
重庆市应急管理局
关于授予重庆中法唐家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等

13家企业（单位）国家安全生产标准化
二级企业的通告

2024 年第 25 号

根据《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办

法的通知》（应急〔2021〕83 号）和《重庆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

发重庆市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办法的通知》（渝应

急发〔2023〕2 号）有关规定，经考评并公示，核准重庆中法唐

家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等 13 家企业（单位）为国家安全生产标准

化二级企业（详见附件），现予通告。

本通告中国家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企业称号有效期至 2027

年 11 月 30 日。在有效期内，接受社会监督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发

现评审弄虚作假、企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、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

工作未持续开展等情况，可来信或电话反映，一经查实将撤销其

国家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企业称号。

按照《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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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的通知》（应急〔2021〕83 号）和《原重庆市安监局等 7 部门

关于印发重庆市推进工贸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

的通知》（渝安监发〔2013〕91 号）规定，本通告中的 13 家国

家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企业享受以下 9 项激励措施：一是原则上

不纳入各级年度执法计划，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执法抽查为主，

减少执法检查频次；二是原则上不纳入因安全生产政策性原因实

施的区域限产、停产范围；三是原则上优先进行停产后的复产验

收；四是符合条件的投资项目，在政府投资补助、项目审批、项

目核准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；五是符合工伤保险费率下浮条件的，

按规定下浮工伤保险费率；六是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保险，按有

关政策规定给予支持；七是符合条件的，优先提供金融信贷服务；

八是企业申报国家和地方质量奖励、优秀品牌等资格和荣誉的，

予以优先支持或推荐；九是优先推荐符合条件的企业参加所属地

区、行业及领域的先进单位（集体）、安全文化示范企业等评选。

附件：国家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企业达标名单（共 13 家）

重庆市应急管理局

2024 年 12 月 3 日

（联系电话：6321931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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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国家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企业达标名单
（共 13 家）

1．重庆中法唐家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

2．重庆市渝西水务有限公司铜梁污水处理厂

3．重庆水务集团合川供排水有限公司（污水处理厂）

4．重庆市渝西水务有限公司潼南污水处理厂

5．国家电投集团重庆合川发电有限公司

6．华电重庆新能源有限公司

7．重庆市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

8．重庆市雅庄制衣有限公司

9．重庆市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

10．重庆信科通信工程有限公司

11．重庆市自来水有限公司

12．重庆长寿中法水务有限公司

13．重庆纪创城市环境工程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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